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 

 

中國法律：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20 年第 13 號 

公告日期：2020 年 2 月 28 日 

施行日期：2020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

 

 

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

關於支持個體工商戶復工複業增值稅政策的公告 

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20 年第 13 號 

 

為支持廣大個體工商戶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同時加快復工複業，現就有關增值稅政策

公告如下： 

 

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，對湖北省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，適用 3%徵收率的應稅

銷售收入，免征增值稅；適用 3%預征率的預繳增值稅專案，暫停預繳增值稅。除湖北省外，

其他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，適用 3%徵收率的應稅銷售收入，減按 1%徵收

率徵收增值稅；適用 3%預征率的預繳增值稅專案，減按 1%預征率預繳增值稅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28 日 

 

 

 

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，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.kaizencpa.com   

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： 

電郵： info@kaizencpa.com, enquiries@kaizencpa.com  

電話： +852 2341 1444 

手提電話：+852 5616 4140, +86 152 1943 4614 

WhatsApp, Line 和微信： +852 5616 4140 

Skype: kaizencp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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